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就《2021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提出之意見 

前言： 

根據「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 (下稱「工作小組」) 的工作報告，全港約有十一萬

間劏房，保守估計超過二十二萬人居於劏房。報告又指出，劏房租金平均佔受訪家庭月

入三分之一，高於公屋租金援助計劃訂立的租金入息比例百分之二十五的申請資格，可

見劏房租戶面對一定租金壓力。此外，劏房租戶因收入所限，難找到合適的租盤，加上

未能負擔搬遷成本，其議價能力往往非常低，而不能反抗租務上不平等的待遇，包括未

有書面租約提供，被濫收水電雜費、年年加租等。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 下稱 「平台」) 非常關注《2021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

案》(下稱「租管法案」)的審議及實施，自行政長官於 2020 年 1 月宣佈會成立工作小

組，已不斷要求工作小組、立法會及政府進行公開諮詢，以令劏房租戶的聲音可以被聽

見，及使租管法案更具民意基礎。 

平台樂見租管回歸，有助平衡劏房業主及劏房租戶的權益，然而租管法案存在不少漏

洞，足以使劏房業主規避監管，平台就租管法案有以下意見： 

意見一、 「起始租金」應先設立、後檢討 

運輸及房屋局官員多次提出因數據不足而未能即時設立「起始租金」，又稱因為各劏房

特徵不同，難以計算。平台認為政府的說法牽強，只想拖延制定更具約束力的措施以保

障劏房戶。平台多次指出，如租管欠缺「起始租金」，將容讓業主、中介等於租管法例

生效後，與租客重新簽訂新租約時，先提升租金，以避免因加租幅度受限而未能把收益

最大化。平台認為即使政府現時未有全港所有劏房的充足數據，仍可以參照現有且具代

表性的劏房數據，例如早前工作小組所收集的劏房數據，或統計處及差估署的數據，先

訂立一個合理水平的起始租金標準，以堵塞租管法案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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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現行私樓單位的應課差餉租值已經考慮所有會影響該單位租值的因素，包括面

積、坐向、位置、樓層、樓宇質素等。因此應課差餉租值理應可成為訂立「起始租金」

的合適參考標準。而平台自 2016 年起已就劏房租金指數進行研究，發現劏房租金的平

均總和比該單位差餉租值往往高出一倍以上，這幾年的數據亦反映同一趨勢，故平台建

議可按一完整單位差餉租值的一個比例釐定起始租金，再按面積計算每個分間單位的租

金上限。參照海外經驗及劏房的特殊處境，起始租金不應與市值租金有太大差距，亦應

與單位質素掛鈎，故平台建議以單位差餉租值 150％為起始租金上限。設立起始租金能

有效調節租金至合理水平，平衡業主及租客的議價能力，是租管不可或缺的部分。 

 

意見二、不合標準的租務協議應即時受法例規管 

局方在記者會指「空窗期」由政府宣佈研究租管便開始，所以不用處理。局方亦指出，

於租管法案生效前的租約，不論是舊租約或重新簽訂的租約，屆時均不受租管所限。業

主、中介等可以藉此先與劏房租客簽訂年期更長的租約，以規避監管，無限期延長「空

窗期」。平台認為政府應把租管法案生效前所有不合標準的租務協議，包括未有打釐印

的租約，口頭租約，以及濫收水電費等即時納入規管，以免出現有法不依的漏洞。 

 

意見三、主動抽查而非單一依賴劏房租戶舉報 

劏房租戶大多為低收入家庭，生活足襟見肘，基於搬遷需要的額外開支，以及新租單位

需要支付的中介費用，為了減少這方面的支出，他們傾向一動不如一靜，即使明知現時

租約不合標準，被濫收水電雜費開支，亦難與業主、中介等討價還價，更莫說舉報業

主。故此，平台認為差餉物業估價署應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執法方針，增聘人手主動抽

查涉及劏房的租務協議，將漠視租管的業主、中介等繩之於法。特別於租管生效初期，

必須毫不猶疑檢控違規經營劏房人士，展現租管的執法力度。 

 

意見四、加強罰則以增加阻嚇作用 

按租管法案，劏房業主若向租戶收取指明租金、按金、設施及服務以外的收費、或收取

指明公用設施及服務而承擔的收費時，未有出示該等繳費單副本、未有提供租金收據，



 
 

或未有向署長提交租賃通知書等，一經訂罪，只會處以第三級罰款，即為一萬元，次犯

亦僅為第四級，即二萬五千元，罰款比業主沒有遵從根據強制驗樓法定通知為低。平台

認為處罰應提高至第五級，即五萬元及處以監禁最多 1 年，以增加阻嚇作用。 

 

意見五、租金按通脹調整  加幅限制不應多於 10% 

工作小組的報告提及，租金曾被調整的受訪住戶當中，75.6% 的租金在對上一次租金調

整時被上調，而上調幅度的中位數僅為 7%，可見現時劏房市場加租幅度亦未有超逾

15%，故租管續租加租幅度參考私人住宅物業(所有類別)租金指數及設定上限 15%是明

顯過高，更有機會增加業主加租誘因，加重劏房戶租金壓力。當未能負擔加租幅度時劏

房租戶或要搬至更惡劣的居所，例如寮屋、豬欄等。因此，平台認為續租加租幅度上限

應設於 10%，並且以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即通脹通縮率作為指標。 

 

意見六、保障住屋權 設立 6 年優先續租權 

現時一般家庭輪候公屋時間長達 5.8 年，與日俱增，而輪候公屋 7 年或以上更比比皆

是，故此，平台建議把優先續租權設定為「2+2+2」共 6 年，令輪候公屋的劏房租戶有

一個相對穩定的居所。 

 

意見七、強制業主履行維修責任  

租管法案提出如業主沒有履行保養及維修義務，劏房租客可藉給予業主不少於 30 日的

事先書面通知，終止有關租賃，如意見三所提及一般劏房租客沒有能力支付找新租盤的

費用，以及搬遷費用，因此他們只會啞忍。平台認為租管法案應列明保養及維修為業主

必須履行的責任，而非義務，以及強制業主於收到租客通知後，十四個工作天內在切實

可行的範圍內，盡快進行維修。 

 

意見八、應涵蓋更多不適切居所 

平台認同「劏房」租管的規管範圍必須廣泛，並歡迎草案將「天台屋」、「工廈劏房」



 
 

等納入涵蓋範圍。可是，「寮屋劏房」在香港的劏房市場很普遍，現時草案並未包括

「寮屋劏房」這類不適切居所，以致部分租戶未受保障。平台認為「寮屋劏房」也應涵

蓋在規管範圍，以保障更多租客權益。 

 

2021 年 8 月 10 日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簡介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成立於 2012 年 3 月，是由多個關注本港劏房居民現況的人士及團體

所組成。成員包括大學學者、社工、居民組織及民間團體等。平台一直致力引起社會人

士對劏房現象的關注，以及透過公民社會集思廣益，倡議基層人士房屋政策的改善。 

 

 

 

 

 

 




